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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长沙市质恒机械设备有限公司“8·6”高处坠落

（瞒报）事故调查报告

2023 年 8 月 11 日，长沙市应急管理局接到 12345 政务服务

便民热线的群众举报：长沙市质恒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一名员工在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十一路 99 号厂房（系中国铁建重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二园区）作业时身亡，未向有关部门报告，涉嫌事

故瞒报。当日，长沙市应急管理局和长沙县应急管理局到长沙经

济技术开发区东十一路 99 号厂房进行调查了解。经核实，2023

年 8 月 6 日 11 时 40 分许，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拆

机打包业务承包商长沙市质恒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员工在长沙

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十一路 99 号厂房装卸区进行拆机打包业务时，

发生高处坠落事故，造成 1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134.7 万元。

该举报情况属实。

市应急局和经开区主要领导对该起瞒报事故高度重视。经开

区党工委书记、长沙县委书记付旭明，时任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张庆红，市安委办主任、市应急局局长莫小佳等领导

对事故调查工作作出重要批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省、市有关规定，经县人民政府批

准，于 2023 年 8 月 28 日成立由县应急局牵头，经开区营商环境

工作局、经开区总工会、县公安局为成员单位的长沙经济技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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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区长沙市质恒机械设备有限公司“8·6”高处坠落（瞒报）事

故调查组开展调查，并邀请经开区纪检监察审计室派员参加。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深入事故现场勘验、调查询问

当事人、查阅收集相关资料等方法，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直

接原因和间接原因，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

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防范措施。

经调查认定，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沙市质恒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8·6”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因作业员工违反安全操

作规程，作业单位隐患排查整改组织不力而引发的存在瞒报行

为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长沙市质恒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质恒公司），成立

于 2016年 12月 15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3MA4L8XPT31，

住所为湖南省长沙县榔梨街道花园村新塘组 502 号，法定代表人

李年春，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筑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机械零件、零部件

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气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机械

设备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分

支机构经营】；金属加工机械制造【分支机构经营】（除依法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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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目前有

员工 70 余人。

（二）事故涉及单位概况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建重工），成

立于2006年11月23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794738639Y，

住所为湖南省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东七线 88 号，法定代表人赵

晖，经营范围：煤矿机械装备、磁浮交通装备、单轨交通及公路

养护、施工、检测装备、新材料及相关技术生产；电气机械设备、

轨道交通车辆、煤矿机械装备、磁浮交通装备、单轨交通及公路

养护、施工、检测装备、通用机械设备、新材料及相关技术销售；

机械工程、铁道工程设计服务：盾构机、隧道施工专用机械、矿

山机械、铁路专用设备及器材、配件、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建筑

工程用机械、轨道交通车辆制造；盾构机、隧道施工装备、轨道

设备及物资、轨道交通车辆、铁路设备、电气设备、机械设备、

新材料及相关技术、智能机器、智能化技术、机电产品、工业自

动化设备、机电设备、煤矿机械装备、磁浮交通装备、单轨交通

及公路养护、施工、检测装备研发；机电生产、加工；机械设备

租赁；机电设备的维修及保养服务；装卸搬运（砂石除外）；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新材料技术开发服务、咨询、交流服务；农业

机械活动、生产、维修、零售、经营租赁；机械技术咨询、交流

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培训活动的组织：人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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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车辆的租赁：轨道交通车辆的维保、售后服务；工程技

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掘进机总厂是铁建重工的二级机构（非独立法人），主要经

营范围为全断面隧道掘进机装配生产制造。下设 4 个工段，40

个总装作业工位，员工 700 多人。

（三）事故设备情况

DL1103 盾构机台车，机型是土压平衡盾构/TBM 双模

ZTTE9100，是一种应用于软土+硬岩的复合地质工况的隧道施工

大型装备，设备开挖直径 9100mm，整机长度约 110m。

（四）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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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恒公司建立了总经理、项目部负责人等岗位全员安全生产

责任制，公司成立了安全生产管理领导小组，制定了《安全培训

教育管理办法》《安全日常考核办法》《应急救援预案》《安全

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整治》《安全操作规程》等安全生产制

度性文件；质恒公司成立了铁建重工长沙掘进机拆机、转存、刀

具拆解基地承包项目部，明确了项目部的安全管理职责，任命彭

育忠为项目负责人（兼安全员），负责所承包劳务的作业及安全

管理；2023 年 6 月，质恒公司对王洪海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完

成 24 个学时，培训内容有安全操作规范、安全生产意识、危险

作业项目及有关安全注意事项等；质恒公司每日有班前会进行安

全提示，每周有组织开展集中安全教育，每月有组织安全生产会

议。

质恒公司的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健全，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力；

本公司承包项目未进行有效管控，未对本公司承包项目作业现场

进行安全检查，对盾构机拆机打包作业的安全风险控制不到位。

（五）事故涉及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铁建重工及掘进机总厂建立了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了从董

事长、总经理到一线生产工人的安全职责，掘进机总厂成立了安

全生产委员会，制定了《2023 年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状》《安

全生产管理办法》《应急救援预案》《双重预防机制》《安全操

作规程》等安全生产制度性文件；掘进机总厂每日有班前会进行

安全提示，每周有组织开展集中安全教育，每月有组织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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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半年组织一次应急演练；掘进机总厂每周、每月对厂区进

行安全检查、督促整改情况记录于《考核通报》《现场安全、6S

检查表》。

（六）铁建重工与质恒公司业务承包情况

2023 年 5 月 10 日，铁建重工与质恒公司签订了《长沙园区

掘进机产品拆机、转存、刀具拆解劳务外包合同》，承包铁建重

工掘进机总厂拆机打包服务，共派出员工 40 余名。承包合同一

年一签，当前合同的服务期限为 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同时，铁建重工与质恒公司还签订了《拆机、转存、

刀具拆解作业安全生产协议书》，约定了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明确由质恒公司负责所承包项目的安全生产管理等。5 月 18

日，铁建重工掘进机总厂专门与质恒公司进行安全交底约谈，告

知作业风险。

（七）事故发生经过

2023 年 8 月 6 日 8 时，质恒公司铁建重工项目部的现场负

责人彭育忠组织韩杰兵、王洪海等 30 名员工到铁建重工装卸区

进行 DL1103 盾构机拆机打包作业。11 时 40 分许，装配钳工王

洪海站在 DL1103 盾构机台车水管卷筒上对元器件进行打包作业

时发生坠落，在坠落过程中，王洪海安全帽脱落，摔落至地面受

伤。韩杰兵看到王洪海平躺在地面后，随即拨打 120 急救电话。

12 时 10 分，急救车将王洪海送往长沙市第八医院抢救治疗，因

抢救无效于当日 19 时 56 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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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事故现场情况

（图 1）DL1103 盾构机设备全貌

（图 2）王洪海所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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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造成 1 人死亡，死者：王洪海，男，1973 年出生，身

份证：210727197309241515，辽宁义县人，质恒公司装配钳工。

直接经济损失 134.7 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11 时 40 分许，韩杰兵发现王洪海跌落到地面后，随即拨打

120 急救电话。12 时 00 分，120 急救车赶到事故现场，医护人

员对王洪海进行抢救。12 时 10 分，医护人员将王洪海送进救护

车，并前往长沙第八医院进行抢救。19 时 56 分，因抢救无效死

亡。

（二）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王洪海于 8 月 6 日 19 时 56 分，经抢救无效死亡。8 月 7 日

至 8 日，质恒公司与家属代表单独进行协商，并于当天签订和解

协议，协议所有款项及要求已经履行完毕。家属不再提出任何其

他经济要求或其他诉求。8 月 9 日，家属办理死者的死亡证明并

进行火化。

（三）事故瞒报及举报过程

8 月 6 日 12 时 5 分许，质恒公司现场负责人彭育忠向公司

主要负责人李年春汇报事故情况。14 时 10 分许，李年春到达长

沙市八医院抢救室，了解抢救情况和安抚家属。19 时 56 分，医

院宣布王洪海死亡后，李年春与家属协商较为顺利，在跟彭育忠

了解事故情况时发现该事故知晓的人较少，随即决定不向有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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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报告，并要求彭育忠禁止报告给铁建重工。

事故发生后，有群众通过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实名举报

该起事故。8 月 11 日，长沙市应急管理局和长沙县应急管理局

相关人员到铁建重工进行核实，确认为一起存在瞒报行为的生产

安全事故。

三、事故原因

因现场无监控设备和目击证人，经现场勘查、调查询问、综

合判断认定：王洪海站在 DL1103 盾构机台车水管卷筒上对元器

件进行打包过程中违反安全操作规程，没有佩戴好个人安全帽、

系牢安全带，没有按规定设置登高平台，在台车水管卷筒上作业

时不慎踩空坠落，造成事故发生。坠落高度约 1.35 米。

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事故单位

质恒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力，虽然制定了安全生

产责任制，但是未严格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该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没有

履行好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职责，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制度未落实，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二十五条第（五）项的规定；日常现场安全检查不到位，未及时

发现和制止王洪海的违规操作，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六）项的规定；员工安全操作意识

不强，未严格遵守公司拆装安全操作规程和登高作业安全操作规

程，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的

规定；对该事故存在瞒报，该行为违反了《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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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处理条例》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

（二）有关监管单位

长沙县应急管理局履职情况：长沙县应急管理局多次对经开

区规上企业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督查，对隐患整改不力的企业

采取警示约谈、执法等手段落实经开区规上企业安全生产监管责

任。2023 年 1 月至 7 月，先后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清

零行动”、夏季高温和“双百”行动等专项检查，累计排查企业

375 家次，发现隐患 923 个，已整改 825 个，主要隐患为安全设

施防护不到位、安全管理体系文件不完善和员工作业行为不规范

等。

调查过程中，未发现相关部门履职不到位的情况。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免于追究责任的人员

王洪海，质恒公司装配钳工。违反拆装安全操作规程和登高

作业安全操作规程，对本次事故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

死亡，建议不再追究其责任。

（二）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质恒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力，虽然制定了安全生产

责任制，但是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没有履行好安全检查

和隐患排查治理职责，未及时消除事故隐患；日常现场安全检查

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和制止王洪海的违规操作；建议由长沙县行

政执法局
①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1]根据《长沙县进一步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方案》，县行政执法局原委托给县应急管局行使的非煤矿山、危险
化学品、烟花爆竹、工矿商贸等行业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含相
应的行政检查权）及与之相关的行政强制权（仅包含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由县行政执法局统一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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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第（一）项
②
予以处罚。

质恒公司发生事故后，未按照规定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属于瞒报行为；建议由长沙县行政执法局

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

项
③
之规定予以处罚。

1.李年春，质恒公司总经理，负责全面工作。未依法履行主

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在事故发生后未按照规定向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属瞒报事故的违法行为，

建议由长沙县行政执法局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
④
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2.彭育忠，质恒公司铁建重工项目部负责人，负责铁建重工

项目全面工作。未按其公司《安全生产检查及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制度》规定开展安全检查与隐患排查，导致王洪海违规作业行为

未及时发现、制止和纠正，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

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长沙县行政执法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⑤
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3.刘文超，铁建重工集团掘进机总厂安全精益部部长，负责

安全管理工作。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检查不到位，对事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
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
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3]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事故发生单位处 100 万元以上 500 万元以下的罚款；（一）
谎报或者瞒报事故的；

[4]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上
一年年收入 60%至 100%的罚款；（一）谎报或者瞒报事故的；
[5]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
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
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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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铁建重工按照内部规定予以处理。

4.王维鹏，铁建重工集团掘进机总厂生产部副部长，负责对

外包单位的安全管理工作。对外包单位作业现场安全检查不到位，

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铁建重工按照内部规定予以处理。

5.徐文，铁建重工集团掘进机总厂 TBM 班班长，负责对外包

单位具体安全监督。对外包单位作业现场安全检查不到位，对事

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铁建重工按照内部规定予以处理。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质恒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安全生产红

线意识，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安全风险分级管

控制度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加强作业现场的安全生产检查，加

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熟悉有关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切实把事故隐患消

除在萌芽状态，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二）铁建重工要加强对劳务外包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统一

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问题，要及

时督促整改。

（三）长沙县应急管理局要切实加强对质恒公司及其同类型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监督管理，开展事故警示教育宣传。要进一

步督促企业加强安全生产责任制体系的建设并落实各岗位安全

职责，提升员工培训教育质量，强化安全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

严防各类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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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沙市质恒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8·6”一般高处坠落（瞒报）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

2.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沙市质恒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8·6”一般高处坠落（瞒报）事故伤亡人员名单

3.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沙市质恒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8·6”一般高处坠落（瞒报）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统

计表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沙市质恒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8·6”一般高处坠落（瞒报）事故调查组

（长沙县应急管理局代章）

2024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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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沙市质恒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8·6”一般高处坠落（瞒报）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 调查组成员分工 备注

1 陈明 县应急局局长 组长

2 陈军 经开区营商环境工作局副局长 副组长

3 杨进昌 县应急局副局长 副组长

4 刘世明 经开区营商环境工作局 成员

5 朱智方 县执法局 成员

6 龙向东 县公安局 成员

7 唐朝辉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 成员

8 莫虎 县应急局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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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沙市质恒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8·6”一般高处坠落（瞒报）事故伤亡人员名单

姓名 性别 年龄
文化

程度
家庭住址

是否本单位

职工

伤害

程度

王洪海 男 50 初中 辽宁义县 是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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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沙市质恒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8·6”一般高处坠落（瞒报）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统计表
类别 项 目 金额（万元）

人

身

伤

亡

费

医疗费 5

护理费

丧葬费 4.7

补助费

救济费

歇工工资

小 计

善

后

处

理

费

事故处理费

现场救护费

现场清理费

事故赔偿费 125

小 计

财产

损失

固定资产损失

流动资产损失

小 计

其它

损失

合 计 134.7


